
 

 

⼀、 主旨：  

當今國際間，戰爭不斷、難⺠問題、販賣⼈⼝及基本⼈權被漠視的情況層出不窮，

而衍生出來的各項⼈身安危以及增加災難救助的難度問題，⼈類基本生命價值⼀再

受到挑戰；為了提醒⺠眾尊重⼈權、保護⾃⼰，並且提升⼈權宣導效益，本會將辦

理「⼈權」徵圖比賽以及各項活動，讓孩童透過繪圖文藝及遊戲，去學習、觀察、

體會生活⼈權，轉化為筆尖之下形形色色的⼈物、環境、圖畫內容，鞏固⼈權教育

思想，並且將⼈權理念落實在生活中。 

而 12 月 10 日是聯合國訂定的「世界⼈權日」 (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

Day) ，每年的這⼀天，聯合國和世界許多國家都會舉⾏各種活動來紀念世界⼈權

日，呼籲⼈們重視⼈權，別讓慘痛的歷史重演。因此，本活動時間特別選在「世界

⼈權日」之前夕舉辦。 

 

二、 活動緣起： 

聯合國世界⼈權宣言於 1948 年由聯合國創立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沒多久，聯

合國在 1945 年正式成立。今天有 193 個國家是聯合國的⼀部份。 

因為聯合國的目標是把和平帶給全世界所有的國家，由愛蓮娜 羅斯福夫⼈所領導的

⼀個委員會，1933 年─1945 年的美國總統，法蘭克林 羅斯福的妻⼦寫了⼀篇特別

文件，「正式宣佈」全世界每⼀個⼈應當有的權利。 

冀望世界上的每個⼈都受到該世界⼈權宣言的啟⽰，並且在進⼀步闡明並執⾏宣言

以揭⽰之各項⼈權精神。 

 

三、 活動概要： 

1. 【⼈權繪畫競賽】─本活動目的希望藉由藝術家與學生的繪畫創作，⼀同刻劃出各種基

本⼈權的存在與轉變，喚起更多尊重生命的力量。 

2. 【畫作網路⼈氣票選活動】─將所有參加畫作放置活動專⽤之網路平台上，開放讓⺠眾

參與繪畫評選活動，更提升⼈權及畫作之宣導效益。 

 

四、 活動辦法： 

1. 【⼈權繪畫競賽】： 

因此本活動目的希望藉由藝術家與學生的繪畫創作，⼀同刻劃出各種基本⼈權的存在與

轉變，喚起更多尊重生命的力量。 

2018 為⼈權而團結 
(國際⼈權日徵畫活動簡章) 

 



對象：國⺠⼩學 

活動費用：免費 

參加條件：畫作⼀律採 4 開圖畫紙，需附上作品說明。主題必須選取世界⼈權宣言 30

則其中⼀則⼈權宣言內容，可以為電影情景、偉⼈實事、社會新聞、生活經歷。 

徵圖時間：即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5 日前，完成的圖畫統⼀由各校學務處於截⽌日前繳

交至山達基教會高雄機構(以郵戳日期為憑)，地址：80143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 329

號，收件⼈：許謹麗組⻑。 

評審及頒獎：參賽作品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評定各組優勝名次，頒獎典禮時間將另⾏通

知。名次將在活動當日公布。錄取名額：各組依年級(低年級、中年級、高年級)錄取⼀

至三名及優選作品各五位，並酌取佳作若干名。 

獎勵： 

(⼀) 截⽌日前(含截⽌日)繳交圖畫者，將可在頒獎日中獲得精美禮物⼄份(現場頒發，不

可代領)。頒獎典禮時間將另⾏通知。 

(二) 前三名將獲得主辦單位公開頒獎發給獎狀及精美禮品⼄份(現場頒發，不可代領)。 

(三) 入選優選及佳作者發給獎狀⼄紙及精美禮品⼄份(現場頒發，不可代領)。 

(四) 交件者均頒發獎狀⼄紙以茲⿎勵。 

五、 注意事項： 

1. 參賽作品每⼈限以⼄幅參加，發現重複者由主辦單位刪除，如有臨摹或成⼈加筆均

不予評選。 

2. 所有參賽作品⼀律不退件；參賽作品獲獎後，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⾃即日起完全

讓與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有權公開發表、公開展⽰、 公開播送、公開⼝述、公開

上映、公開傳輸、公開演出、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出租、散布、發⾏、改作成衍

生著作或編輯成編輯著作等⼀切著作財產權之使⽤權利。 獲獎作品之著作權利讓

與後，主辦單位得視需要對本著作內容加以潤、飾、增、刪並得省略姓名表⽰。 

3. 得獎作品如有偽冒、抄襲、代筆或經檢舉曾參加任何公開繪畫比賽得獎或展出，查

證屬實，⼀律取消資格，獎位不遞補。已領取獎項者，主辦單位得追回原獎項。

其違反著作權法令部分由參賽者⾃⾏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如造成第三者之

權益損失，參賽者得負完全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 

4. 凡參賽之作品，因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責。 

5. 評審得視各組別之實際參賽作品水準，以「從缺」、「刪除名額」或「增加名額」

方式彈性調整各組別之獎項名額。 

6. 得獎者請於頒獎典禮當日前往領取獎項。 

7.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、變更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。 

 



六、 聯繫窗口/計畫案合作： 

山達基教會高雄機構 社會改善研究組⻑ 許謹麗 

電話：07-2130188 / 0972-910876 

電⼦信箱：publicaffairs_ks@yahoo.com.tw  

 

七、 主辦單位簡介： 

 

        中華國際人權促進會 

 

中華國際⼈權促進會是⼀個非營利組織，為國際青少年⼈權協會(Youth for Human Rights 

International)的台灣分會，由⼀群關⼼青少年⼈權教育的⼈於 2007 年創立，為中華⺠國

內政部登記立案之全國性社會團體。宗旨為⼀、教育青少年基本⼈權三⼗則的知識，讓青少

年學會相互幫助與尊重。二、教導青少年⼈權完整的知識。二、啓發⼈⼈社會責任與義務。

三、消弭校園及社會中霸凌與暴力。 

 

 

      財團法人山達基教會高雄機構 

 

總部設於美國，遍佈全世界 165 個國家之新興宗教。主要根據創始⼈ L. 羅恩 賀伯特之教

義與理念，提供⼼靈輔導、監獄教化、反毒教育、⼈權教育、品德教育與社區服務、關懷及

災難救援等各項⼈道公益活動。宗旨在於「締造⼀個沒有瘋狂、沒有犯罪的文明」。於台灣

內政部登記第二⼗五個合法立案之宗教法⼈。為內政部連續 11 年表揚之績優宗教團體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⼀：報名表 

 

 

  

 

組別 
   國⼩低年級組         國⼩中年級組        國⼩高年級組   

   幼稚園               國中 

就讀學校 
         市/縣          國⼩ 

        區             國中              
班級  

學生姓名(正楷)  家裡電話(必填)  

家⻑姓名(正楷) 
 

家⻑手機(必填) 

 

通訊地址 
 

作品說明(必填) 

 

聲明事項 
本次比賽作品⼀律不退件，經由賽評選出之得獎作品，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由主辦單位所有，主

辦單位使⽤時，除保有刪改、修飾權外，並有印刷、出版、宣傳等⼀切著作權相使⽤權利，不另

致酬。但仍會註明原作者姓名及學校名稱；以本報名表關為證明，不另立據。 


